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杉达内(学)[2007]第15号

关于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发放一次性临时补助费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: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下达财政部临时补助本市普通本科高校、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沪教委[2007]43号)中关于“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一次性临时补助费”的要求。现将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一次性临时补助费14元（每生每月7元计2个月）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发放对象

1、已申请国家贷款者；
2、已申领国家助学金，上海市助学金者；
3、因家庭主要人员下岗，低保等原因经济收入低,生活困难者；
4、家长或家庭人员因重病、大病医药费巨额支出引起生活困难者；
5、其他突发原因引起生活困难者。

二、发放办法
请各学院认真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的调查工作，根据上述精神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做好家庭实际困难学生名单，报学校复审批准后，将临时补助费发放给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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